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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回头看”发现啥问题
——— 省委第十三轮巡视公布6市巡视“回头看”反馈情况

□ 本报记者 魏然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今年7月至9月，开
展了十届省委第十三轮巡视，其中对淄博、
枣庄、东营、潍坊、临沂、菏泽等6个市进
行“回头看”。近日，省委巡视组陆续向6个市
反馈了巡视“回头看”情况。

枣庄市———

专项资金惠农资金

管理不严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安排，2016

年10月14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向枣庄市反馈
巡视“回头看”情况。巡视“回头看”中，巡视组
发现了上一轮巡视整改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
新的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
够坚强有力，部分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淡
薄，仍有党员干部存有江湖习气、庸俗之风；
党建工作基础薄弱，基层党组织工作不规范、
换届不及时，党费收缴存在不及时、不规范等
问题；有些村级党组织发展集体经济能力差，

“造血”功能不强，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
挥不力；市委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仍有
差距，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四个意识”不强；纪
委履行监督责任不够到位；廉政风险防控不
力，专项资金、惠农资金管理不严，项目审
批、招投标问题较多，有的地方财政收入水分
大，个别单位违反财经纪律；干部选拔任用管
理存在薄弱环节，编制管理、干部选配不够严
格规范，瞒报个人事项、干部档案造假、作风
不严不实等问题较多；有的单位对上轮巡视
反馈问题整改不到位。同时，巡视组还收到

反映有关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
相关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等处理。

菏泽市———

“苍蝇式”腐败问题突出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安排，2016
年10月15日，省委第一巡视组向菏泽市反馈
巡视“回头看”情况。巡视“回头看”中，
巡视组发现了上一轮巡视整改中存在的问题
和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弱化，
有的地方在推动政治和社会建设方面领导不
力，一些基层干部落实脱贫攻坚任务不够有
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建基础薄弱，部分机
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管
党治党不严，警示教育不够，没有将反腐倡
廉的压力传导到基层；对上轮巡视反馈有的
问题整改不够彻底；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
“苍蝇式”腐败问题突出，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时有发生，廉政风险
点防控不力；干部配备不规范、不及时，反
映干部“带病提拔”问题仍然存在，干部档
案管理、个人事项申报不实、干部作风不严
不实等问题较多。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
有关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相关
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等处理。

淄博市———

重点领域腐败问题

易发多发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安排，2016

年10月14日，省委第二巡视组向淄博市反馈
巡视“回头看”情况。巡视“回头看”中，
巡视组发现了上一轮巡视整改中存在的问题
和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部分党组织核心
领导作用发挥不到位，有些部门和单位以办
公会议代替党组织会议，以业务研讨取代党
内组织生活。有的党委（党组）书记对党的

工作不管不问，不能有效担负起管党治党的
政治责任。机关党建缺失，一些部门单位机
关党的活动不规范、组织生活不严格、换届
不及时。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不力，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仍然存在。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和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仍
较普遍；公务接待和公车管理使用不规范。
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有关领导干部的问
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相关纪检监察机关或组
织部门等处理。

临沂市———

执行财经纪律不严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安排，2016
年10月13日，省委第二巡视组向临沂市反馈
巡视“回头看”情况。巡视“回头看”中，
巡视组发现了上一轮巡视整改中存在的问题
和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党组织领导核心
作用弱化虚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党建工作不硬不实，领导作用弱
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层层递减，“一岗双
责”履行不到位。有的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
薄，基层党建工作缺失。对一些重要部门和
单位的监督不到位，基层纪检组织力量薄
弱。执行财经纪律不严，部分部门和单位财
务管理不规范，违规违纪现象较突出。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尚未根除，“四风”问题
仍然存在。选人用人不够合理规范，事业单位
违规进人问题较突出。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
映有关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相
关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等处理。

东营市———

“小金库”治理

不坚决不彻底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安排，

2016年10月14日，省委第六巡视组向东营
市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巡视“回头
看”中，巡视组发现了上一轮巡视整改中
存在的问题和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少数党员领
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淡薄，违规违纪问题
多发，党组织弱化虚化现象明显，个别单
位存在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问题，有的
领导干部瞒报漏报个人事项，对组织不忠
诚；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系统性违规违纪
案件多发，政府投资项目监管和财政资金
管理不力，存在廉政风险，“小金库”治
理不坚决不彻底，导致清而不绝；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到位，顶风违纪问题比
较突出，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四风”
问题隐性变异。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
有关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相
关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部门等处理。

潍坊市———

“变异四风”有所滋生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安排，
2016年10月14日，省委第六巡视组向潍坊
市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巡视“回头
看”中，巡视组发现了上一轮巡视整改中
存在的问题和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对
上一轮巡视反馈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
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整改不到位；市
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有的
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意识淡
薄，对组织不忠诚。不敢担当、不愿负责
的新官僚主义，精神不振、“为官不为”
的新享乐主义等“变异四风”有所滋生。
少数领导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影响恶劣。同时，巡
视组还收到反映有关领导干部的问题线
索，已按规定转相关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
部门等处理。

秋霾又起，大雾叠加
我省发布今秋首个霾黄色预警，中度以上霾天气仍将持续

□记 者 代玲玲
通讯员 朱盈盈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 今天，记者从国
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获悉，9月份，在多
因素的推动下，山东市场物价继续攀升。与
上月比，价格总水平上涨0 . 7%。与上年同
期 比 ， 全 省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总 水 平 上 涨
2 . 5%，涨幅为2014年7月以来最高，较上月
涨幅扩大 0 . 9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2 . 7%，农村上涨2 . 1%。

其中，食品价格涨幅扩大，鲜菜鲜果、
鸡蛋价格涨势明显。与上年同期比，全省食
品价格上涨4 . 1%，涨幅较上月扩大3 . 2个百

分点。与上月比，食品价格上涨1 . 7%。由
于鲜菜、鸡蛋价格上涨影响价格总水平环比
上涨0 . 2个百分点，影响程度为28 . 6%。另
外，随着生猪出栏量逐渐增加，猪肉市场供
应充足，猪肉价格环比继续下降，降幅为
1 . 2%，粮食价格小幅上涨，食用油价格小
幅下降。

学费提高拉动全省教育价格上涨。新学
期开学后，由于成本不断增加，部分幼儿
园、私立小学、中学及省内部分高校提高了
学费标准。受此影响，全省教育服务价格同
比上涨3 . 5%，涨幅较上月扩大1 . 9个百分
点；环比上涨3 . 4%，拉升价格总水平环比

上涨0 . 2个百分点，影响程度为28 . 6%。其
中，学前教育价格同比上涨3 . 7%，环比上
涨1 . 8%；小学初中教育价格同比、环比均
上涨6 . 6%；高等教育价格同比上涨6 . 1%，
环比上涨5 . 9%。

居住价格小幅上涨。与上年同期比，全
省居住价格上涨1 . 1%，涨幅较上月扩大0 . 4
个百分点。与上月比，价格上涨0 . 6%，拉
升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 . 1个百分点。其
中，由于开学后租房市场需求增加，私房房
租价格同比上涨2 . 5%，环比上涨0 . 4%。房
地产市场升温拉动自有住房价格同比上涨
1 . 5%，环比上涨0 . 7%；住房装潢材料价格

同比上涨0 . 3%，环比上涨0 . 2%；住房装潢
维修价格同比上涨1 . 6%，环比上涨0 . 1%。
随着天气变冷，居民开始储备过冬用煤，需
求增加带动其他燃料价格同比上涨1 . 8%，
环比上涨4 . 5%。

此外，随着秋装上市，全省衣着类价格
小幅上涨，同比上涨 1 . 0 %，环比上涨
0 . 3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 . 8%，环比持平；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
上涨0 . 8%，环比上涨0 . 1%，其中汽、柴油
价格受成品油调价影响，环比分别上涨
2 . 9%和3 . 2%。

2 . 5%，9月山东CPI涨幅攀高

据新华社南京１０月１８日电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１８日公开开庭审理了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受贿一案。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令政策及其辩
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令政策利用担任山西省
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
行为，为洪洞华清煤焦化学有限公司、杜善学等单位和个人
在项目审批、获取用地、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岗位调整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子令狐帅非法收受上述单位
和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１６０７．２３７４万元。提请
以受贿罪追究令政策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令政策及其辩护人
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令政策进行了最后
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令政策受贿案一审开庭
被控受贿折合人民币１６０７万多元

新华社呼和浩特１０月１８日电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１０月１８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冯志明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贪污案，
对被告人冯志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百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贪污罪，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

经审理查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４年，被告人冯志明在担任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局长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
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１３个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收受他
人给予的财物，并伙同妻子金焱（另案处理）以明显低于市
场价格购买或以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出售房产，受贿折合人民
币共计３８９１０９１元；冯志明对３４４２８２８８.２８元的财产不能说明
来源；私自持有、藏匿４支枪，５４９发子弹；擅自处分国有资
产，将１５万元售车款据为己有。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冯志
明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罪，贪污罪。鉴于冯志明到案后主动交代了部分受
贿事实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法
可从轻处罚。根据冯志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
危害程度，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冯志明一审获刑１８年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 今天，记者从山东省纪委监察厅

网站获悉，威海市委市属国有企业工委委员，北洋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谷亮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董事长

谷亮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工商局获悉，我省

进一步放宽了家庭农场登记要求，今后，不再限定家庭农场
经营者具有农村户籍。

据了解，为支持、促进和引导家庭农场健康发展，2013年5
月省工商局出台《山东省家庭农场登记试行办法》，此后，这一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迅速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工商机关登
记家庭农场4 . 8万户，从组织形式看个体工商户约占82 . 5%，个
人独资企业占16 . 2%，公司等组织形式占比较小。

为进一步扶持涉农市场主体发展，日前，省工商局会同
省农业厅对原试行办法进行了修订完善，出台了《山东省家
庭农场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了家庭农场登记要求，
不再限定家庭农场经营者具有农村户籍，允许以家庭成员为
主要劳动力或生产经营者。

“此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部分返乡创业人员有
热情、有技术、有资金，但因为已不再是农村户籍被挡在了
家庭农场创办者范围之外。”省农业厅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处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为改变这一状况，也为了顺应当前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我省不再将“农
村户籍”作为家庭农场经营者登记的硬性条件。

新管理办法还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对照商事制度改
革登记便利化要求，对家庭农场登记组织形式、名称、住所（经
营场所）、提交材料、年报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简化。

我省放宽家庭农场登记要求

非农村户籍
可经营家庭农场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张治林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您的电能表计量箱锁扣损坏，且表侧封

印有打开又封上的痕迹，在保护好现场用电不变的情况下，我
们侦查人员打开计量箱，发现电表电压连片螺丝松动，电力用
电但电表不走。”日前，面对证据，济南市历下区一家牛肉面馆
老板承认了窃电事实，并在窃电通知单上签字认可。

为切实打击和查处窃电等违法犯罪行为，济南供电公
司深化电力行政联合执法和警企合作机制，利用行政、技
术、法律、经济等手段，依法查处、广泛宣传，构建立体化反
窃电网络。

今年以来，济南供电公司联合济南市公安局开展了反窃
电专项行动，组织100余人的反窃电队伍，采取网上实时监控、
定点筛查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检查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检
查。据统计，截至10月11日，今年共查处窃电及违约用电客户
1415户，追补电费和违约使用电费1226 . 16万元。

“对查实的2016年以来新发生窃电及商业用户窃电全部
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除追缴盗窃的电量及电费外，还要追
缴窃电者应补缴电费的3倍违约使用电费，并可当场中止供电
直到窃电行为处理完毕。”济南供电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济南供电公司立体网络反窃电

查处窃电及违约用电1415户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牛远飞
郑颖雪 孙亚飞
王兆锋

10月18日早晨，我省鲁西北、鲁西南和
鲁中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度以上的霾天气。为
此，省气象台于18日8时50分发布霾黄色预
警，这是今年入秋以来我省首次发布霾黄色
预警。此外，18日早晨，鲁西北、鲁中的北
部以及半岛和鲁南的局部地区出现能见度低
于500米的大雾，其中德州和聊城能见度不
足200米，省气象台于18日6时30分发布大雾
黄色预警信号。

伴随着秋季来临，我省进入雾和霾等灾
害性天气频发时期。预计19日，鲁西北、鲁
中以及鲁西南的部分地区仍将出现中度以上
的霾天气。19日夜间起，鲁西北、鲁南和鲁
中、半岛等地区陆续迎来小雨，湿度增加又
没有强风，难以对雾霾起到缓解作用；22日
有冷空气过境，届时北风风力加大，霾天气
有望得以缓解。

济南———

重污染天气预警门槛将降低

随着冬季临近，省城济南又到了雾霾多
发季。18日，济南受到雾霾侵袭，出行的市
民戴上了口罩。记者查询发现，到下午5点，
济南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51，达到中度污染。
济南市环保局网站发布空气质量预警，19日，
济南市空气质量指数类别仍为中度污染，并
建议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患
者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练。

据了解，济南市重污染天气预警门槛将
降低。济南已被列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城市，根据相关要求对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修订。今年3月7日，我省发布实施新修订
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在原有基础上
增加了蓝色预警，但重污染天气预警门槛依
然较京津冀6市标准偏高。

济南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将于近
期完成修订，和京津冀地区统一。这意味着
济南等城市的预警标准将进一步趋向严格，
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和启动应急响应的门槛
也将进一步降低。

潍坊———

市民戴上防霾口罩

18日早上6点，像往常一样，家住潍坊市

奎文区玫瑰园小区的赵雪，准备出门遛狗。
“一出门就感觉不大对，雾霾比较严重，折回
来戴上口罩了。”赵雪戴的是托人从国外代购
的防雾霾口罩。“据说能防雾霾，戴上感觉能
过滤一些东西，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像赵雪一样，很多潍坊市民都感觉到了
雾霾的存在。“早上开车去上班，感觉雾气
很大看不清楚，刚开始以为是阴天，看了看
天气预报是雾霾，开车只能非常小心。”家
住铭海花园小区的王京超说。

伴随着雾霾出现，潍坊各路口增加了警
力，维持秩序，交通并未受明显影响。

午后，潍坊雾霾天气有所缓解。据了
解，到下午4点，潍坊市空气质量指数为
108，属于轻度污染，PM2 . 5为81。

据潍坊市气象局提供的信息，本周末潍
坊将迎来一场明显降温，雾霾将得到有效缓
解。

聊城———

启动重污染天气蓝色预警

18日7时许，家住冠县的尹先生照旧准
备驱车到聊城上班。“早上雾气大，可见度
不到50米，路上的车都开着双闪，不敢跑
快。”尹先生告诉记者，往常7点半左右上
高速，跑半个小时就能到聊城。“今天不
行，我一到高速路口，就知道要迟到了。高
速入口因大雾封了，我到时已经有10余辆轿
车在等着。大车少说也得近百辆。”

大约8时50分，高速才放行。“虽然要
上高速的车很多，但到了高速上，车反而看
不大见了。”尹先生告诉记者，“从冠县一
路跑到聊城，时速在90公里左右。因为当时
可见度不足百米，大家都开的很谨慎。”

下午3点左右，聊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发出启动全市重污染天气应急
蓝色预警的通知。

通知称，经市环保局和市气象局共同会
商，18日白天到19日，聊城市气象条件为晴
转多云，气压场较弱，大气层结稳定，不利
于污染物扩散。18日、19日空气质量指数预
测均为200左右，污染级别为重度污染。因
此，市政府决定启动重污染天气蓝色预警，
请各有关部门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于
18日15:00起启动Ⅳ级响应措施。

具体响应措施为：各公众媒体、各通信
公司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健康提示信息和
建议减排措施，提醒公众做好防护；各相关
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强化日常检查。

□CFP供图
18日，滨州出现中度雾霾，给市民出行和户外活动带来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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